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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临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向实际控制人申请财务资助的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

重要内容提示：

 交易内容：上海临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拟向公司实际

控制人上海临港经济发展（集团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临港集团”）申请

财务资助，借款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0 亿元（含）（以下简称“本次交易”），

借款利率不高于贷款市场报价利率，且公司无需提供担保。

 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的相关规定，本次交易事项可免于按

照关联交易方式进行审议和披露。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一

次会议审议通过，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。

一、交易概述

为更好地支持公司经营发展，公司拟向临港集团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20 亿元

（含）的借款额度，借款利率不高于贷款市场报价利率，且公司无需提供担保。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的相关规定，本次交易事项可免于按

照关联交易方式进行审议和披露。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

议审议通过，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。本次交易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

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

二、交易对方基本情况

公司名称：上海临港经济发展（集团）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表人：于勇

住所：上海市浦东新区海港大道 1515 号 17 层

注册资本：1,682,778.6331 万元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100007547623351

经营范围：许可项目：建设工程施工；建设工程设计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

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

许可证件为准）一般项目：园区管理服务；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；物业管理；租

赁服务（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）；非居住房地产租赁；本市范围内公共租赁住房

的建设、租赁经营管理；规划设计管理；工程管理服务；市政设施管理；投资管

理；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；普通货物仓储服务（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

批的项目）；科技中介服务；创业空间服务；数字技术服务；社会经济咨询服务；

信息咨询服务（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）；信息技术咨询服务。（除依法须经批

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

主要财务指标：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，临港集团总资产 23,530,572.36

万元，净资产 7,929,631.46 万元。2024 年度，临港集团营业收入 2,297,298.63

万元，实现净利润 158,169.12 万元。

截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，临港集团总资产 24,272,332.12 万元，净资产

7,893,855.05 万元。2025 年 1-6 月，临港集团营业收入 626,203.72 万元，实现

净利润 11,841.08 万元。

三、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豁免情况

临港集团直接持有上海临港 592,420,599 股股份，并通过上海市漕河泾新兴

技术开发区发展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漕总公司”）持有上海临港 899,387,735 股

股份，合计持有上海临港 1,491,808,334 股股份（占公司总股本 59.14%），同时

拥有漕总公司所持有的上海临港 899,387,735 股股份所对应的投票权，因此临港

集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

本次交易中，公司拟向临港集团申请资金，利率水平不高于贷款市场报价利

率，且公司无需提供担保。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6.3.18 条

的规定，本次交易可以免于按照关联交易的方式审议和披露。



四、本次交易的主要内容

公司向临港集团申请财务资助，主要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和项目建设，借

款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0 亿元（含）。实际借款金额和借款期限将视公司运营资金

需求，一次或分次签订相关合同及文件，借款额度可循环使用。借款利率不高于

贷款市场报价利率，公司无需提供担保。本次交易有效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

之日起至 2026 年年度董事会召开之日。在上述申请额度内，公司当年实际融资

净增额不超过年度预算批准额度。

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，董事会授权公司

董事长代表公司签署相关合同、凭证等各项法律文件。

五、本次交易的目的以及交易对公司的影响

本次交易的资金主要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和项目建设，利率不高于贷款市

场报价利率，且公司无需提供担保，体现了临港集团对公司业务发展的支持和对

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，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发展。本次交易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

和公司战略发展的需要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

特此公告。

上海临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6 年 4 月 14 日


